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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2023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小升规”省、
市奖励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阳泉市委 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办法》（阳发〔2019〕19号）精神，加

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根据

《阳泉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阳财绩〔2024〕14号）要求，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受阳泉市财政局委托，于2024年6月至10月对“阳泉市

2023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小升规”省、市奖励资金支出”开展

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立项背景

2020年 12月 25日，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 山西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中小微工业企业上规升级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晋办发〔2020〕38号），意见提出：“建

立中小微工业企业基础信息库，加强对规下工业企业的帮扶、

指导、服务，助推规下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规模以上

并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并明确了对“小升规”企业的奖励

标准为：首次“小升规”企业给予每户 30万元奖励，连续两年

在规企业给予每户 5万元奖励，连续 3年在规企业每户给予 10

万元奖励。

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中共阳泉市委阳泉市人民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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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促进工业稳增长的实施意见》（阳政发〔2015〕

17号）、《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阳发〔2015〕

24号）、《阳泉市强化责任担当促进民营经济发展“1+6”行动

方案》（阳办发〔2019〕1号）对市级配套奖励资金标准作了

进一步明确，具体为：对首次“规下变规上”的工业企业，在省

级给予30万元奖励基础上，市级配套奖励10万元；对升规入统

后连续2年未退出的企业，在省级给予5万元的奖励基础上，市

级再配套奖励5万元奖励；对升规入统后连续3年未退出的企业，

在省级给予10万元的奖励基础上，市级再配套奖励10万元奖励。

（二）项目内容

根据《山西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关于做好 2023年度（预

算）“小升规”工业企业奖励资金发放及 2022年度（预算）资

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晋企发〔2023〕17号），文件明确了

省级奖励额度为 2390万元，奖补企业数量为 114家。

经阳泉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心2023年4月10日党组会议研究

同意，按照市级配套政策对114家企业给予市级配套奖励1010

万元，奖励共计3400万元。其中：2018年首次入规并连续三年

在规企业奖励380万元，2019年首次入规并连续两年企业奖励

260万元，2021年首次入规企业奖励2760万元。

（三）绩效目标

推动市场主体转型升级，发展规模经济。通过实施本项目，

对首次入规和持续2年、3年在规的工业企业进行奖励，激励引

导企业上规升级，鼓励企业发展壮大，以资金奖励适当减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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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压力，提高工业企业升规积极性。

（四）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该项目2023年度共安排奖励资金3400万元，资金来源为省

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市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市级配套奖

励资金，其中：省级专项资金2390万元，市级配套奖励资金

1010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项目资金已全部支出，预

算执行率100%。具体支出详细见表1-1：

表 1-1各县企业支付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县区

省级奖励 市级配套奖励

拨付时间
企业数

量合计

发放金

额合计
拨付时间

企业数

量合计

发放金

额合计

1 平定县 2023年3月21日 38 795 2023年4月14日 38 335

2 盂县 2023年3月21日 27 570 2023年4月14日 27 250

3 郊区 2023年3月21日 26 575 2023年4月14日 26 235

4 城区 2023年3月21日 3 40 2023年4月14日 3 20

5 矿区 2023年3月21日 11 215 2023年4月14日 11 95

6 高新区 2023年3月21日 9 195 2023年4月14日 9 75

合计 114 2390 114 101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是通过对阳泉市2023年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小升规”省、市奖励资金支出的决策、过程、项目实施、

项目目标实现及项目实施效果、项目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总结经验做法，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全面分析，并提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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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建议，为政府及相关部门调整完善政策、改进管理、安排预

算提供重要参考。

2.评价对象和范围

根据《阳泉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市级财政重点绩效评

价和部门重点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阳财绩〔2024〕14

号），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是阳泉市2023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小升规”省、市奖励资金项目，涉及资金规模3400万元。通过

对整个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提出相关意见。

绩效评价范围为该资金产生的绩效以及为产生绩效所经历

的各环节过程，具体绩效评价范围包括项目决策、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维度。本次绩效评价的时间段为2023

年1月至2023年12月，绩效评价基准日为2023年12月31日。

（二）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组以委托方的目的为导向，参照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

原则和项目特点，依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阳泉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市级财

政重点绩效评价和部门重点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阳财

绩〔2024〕14号）等相关文件中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遵循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系统性、经济性原则，结合计

划标准、行业标准等制定指标的目标值，形成2023年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小升规”省、市奖励资金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总体上从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维度进行评价，具

体形成决策、过程、产出、效益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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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三级指标。

（三）评价方法及评价实施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以资料

收集和检查、访谈、问卷调查、现场查看为基础，结合本项目

特点，综合应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对项目支

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进行综合评价。

根据评价工作方案确定的现场核查范围，结合评价对象的

特点和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数据资料，进行现场调研、座谈及

实地验证核实。现场核查抽样表详见表 2-1：

表 2-1现场核查抽样表

序号 县区 企业数量 抽样数量 抽样占比

1 平定县 38 10 26.32%

2 盂县 27 11 40.74%

3 郊区 26 5 19.23%

4 城区 3 1 33.33%

5 矿区 11 6 54.55%

6 阳泉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9 4 44.44%

合计 114 37 32.46%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总体评分结果

阳泉市2023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小升规”省、市奖励资

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总体得分90.25分，评价等级为“优”。

（二）评价结论

通过评价，阳泉市2023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小升规”省、

市奖励资金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申报企业符合政策规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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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发放程序符合山西省和阳泉市有关管理规定，对符合条件

的企业足额发放了奖励资金，项目产出良好。但该项目仍存在

一定不足：决策方面，县区并未全部以实地踏勘的形式核实企

业情况。组织管理方面，对企业的跟踪回访力度不足，资金汇

总上报不及时。资金管理方面，个别县区奖补资金分解下达不

及时。效益方面，现场调研发现，个别企业对政策知晓度偏低，

营业收入未实现预期。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决策指标分析

项目决策类指标分值共计20分，本项目实际得分18分，得

分率90%。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绩效目标合理，预算编制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但也存在立项程序不规范，绩效指标明确性不

足等问题。

（二）过程指标分析

项目过程类指标分值共计20分，本项目实际得分为17.16

分，得分率为85.81%。该项目预算执行率较高，资金使用合规，

管理制度健全，但个别县区资金到位不及时、对企业的监督管

理不足、档案不完整。

（三）产出指标分析

项目产出类指标分值共计30分，本项目实际得分30分，得

分率100.00%。该项目企业奖励全部发放、未发现发放不准确

情形、在规定时间内已全部发放。

（四）效益指标分析



- 7 -

项目效益类指标分值共计30分，本项目实际得分25.09分，

得分率83.63%。该项目政策扶持方面可持续，小升规企业满意

度较高。但在主营业务实现情况方面有7家企业达不到相关标

准，个别县区做强意识不强，部分县区宣传知晓度较低。

五、项目产出及效益实现情况

阳泉市2023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小升规”省、市奖励资

金项目对2018年首次入规并连续三年在规、2019年首次入规并

连续两年在规、2021年首次入规的共114家企业共计发放省级

奖励资金和市级配套奖励资金3400万元。通过项目实施，提高

了企业升规积极性，引导企业加快升规进度，为全市规上工业

企业数量的增长提供政策引导。

六、存在的问题

（一）县（区）实地踏勘工作落实不到位

根据《山西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关于对“小升规”工业企业

开展实地踏勘工作的通知》（晋企函〔2022〕20号），要求市县

对拟奖补企业开展实地踏勘工作，但阳泉市部分县区选择电话

核实和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方式，核实方式与文件要求不符；同

时，电话核实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保证审核情况的真实性。

（二）个别县（区）奖补资金发放不及时

通过对各县（区）资金下达时间的核查发现，阳泉市郊区

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在收到市级资金后，未在 30天

分解下达到位，奖补资金发放上存在滞后现象，一定程度上会

削弱政策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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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企业政策宣传知晓度较低

根据实地调研发现，部分企业对“小升规”奖励政策只知道

入规后首次奖励政策，不知道连续 2年在规和连续 3年在规有

奖励政策，同时，对奖励额度无清晰的认知。在对企业访谈中

发现：矿区因机构改革，有 1家企业政策知晓渠道为工信局入

企时告知，且该企业因知晓不及时延迟入规时间；盂县有 1家

企业因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宣传政策不及时导致入规时间延迟。

（四）部分企业经营情况较差

调研收集了 37家企业 2023年主营业务实现情况，其中有

7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未达 2000万元，分别是阳泉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1家：日昌晶新材料（山西）有限责任公司；平定县

3家：阳泉瑞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平定县逸盛农牧有限公司、

山西石门建材有限公司；矿区 1家：阳泉市矿区通达机械有限

公司；盂县 2家：盂县明远耐火材料厂、盂县锦飞耐火有限公

司。

（五）监督管理较弱

根据山西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相关文件指示，阳泉市中小

企业发展中心应于2023年6月底前汇总上报省级奖励资金发放

情况，该单位于2023年8月11日汇总上报省局纸质报告。

七、有关建议

（一）深入企业，做实现场踏勘工作

为了确保奖补政策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建议各县（区）中

小企业发展中心严格按照《山西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关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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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规”工业企业开展实地踏勘工作的通知》（晋企函〔2022〕

20号）文件的要求，全面开展实地踏勘工作，掌握企业的企业

存续情况、在库情况等关键因素，以确保奖补政策的准确实施。

（二）提高财政资金下达效率，加快奖励进度

建议各县（区）财政局依照省级和市级下达的财政资金文

件，加速审批流程，提升转移支付的效率，并加快奖励（扶持）

资金的拨付速度。在进行实地踏勘核实清楚具体情况后，资金

一旦到位，应督促企业迅速提交项目资料并完成审核工作，以

便及时发放奖励资金，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三）深度解析政策，增强政策知晓度

针对部分企业对“小升规”政策知晓程度不全面的问题，建

议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在入企宣传时深度解析政策，重点强调对

升规入统后连续2年、3年在规的政策奖励，以及各年度的奖励

额度和资金拨付时间。同时，建议各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加强入

企政策宣传力度，为企业升规入统做好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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